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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学平

摘要┃许多人以刑法应当保持谦抑为
由，主张慎用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刑法固然
应当保持谦抑，同时也必须回应社会现实。

6 月 20 日下午，南京市秦淮区友谊河
路石杨路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
宝马轿车闯红灯通过路口，撞上一辆正常
行驶的马自达轿车后，再次撞上一辆公交
车和一辆出租车。事故造成马自达轿车
车辆解体，两名车上人员当场死亡，出租
车驾驶员严重受伤。宝马车主、肇事司机
王某事发后逃离现场，现已被警方以涉嫌
交通肇事罪刑事拘留，相关案情正在进一
步调查之中。

这起因恶意违章驾驶所导致的严重交
通事故，随着酒驾、毒驾等疑云陆续被警方
排除，现在舆论的关注焦点已转移到王某
该怎么治罪。由于马自达轿车内的两名人
员系当场死亡，不符合逃逸致人死亡的规

定，因此按照南京警方刑拘时的罪名，即便
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且具有肇事后逃逸等
情节，按照刑法，其面临的法定刑责也仅仅
只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在不
少人眼里，这个处罚力度与两死一伤的危
害后果不成比例，不仅不能安抚死者家属，
而且不利于遏止愈演愈烈的无底线驾驶行
为。

除非有“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
否则交通肇事犯罪的最高刑期只有七年。
作为一种过失性犯罪，刑法这样的规定也许
并不算低。但需要指出的是，类似本案中王
某的行为却很可能不止过失那么简单。任
何有正常理智的人都可以预见，以接近180
公里的时速在城市马路上狂飙，并且擅闯红
灯会有什么后果。可以说，王某明知自己的
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社会的后果，并且放任
这种结果的发生，已经属于刑法意义上的间
接故意。也即，王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交通
肇事罪的范畴，危害到了社会不特定多数人
的安全，完全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的构成要件。如果以该罪追究王某刑责，
结合本案两死一伤的行为后果，王某面临的
刑责将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

法院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条款追究交通肇事者的刑责并非没有
先例。2008 年，孙伟铭在未取得驾驶证的
情况下醉酒驾车，先后与五辆轿车相撞，
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的后果，最终被
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
处无期徒刑。当时很多人认为法院的这
一判决是被舆论绑架，意在平息民愤。其
实并非如此。

许多人以刑法应当保持谦抑为由，主张
慎用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刑法固然应当保
持谦抑，同时也必须回应社会现实。王某被
警方以交通肇事罪刑拘，不代表他最终会以
该罪被追责。虽然某种意义上讲，追究王某
的重责并非目的，但刑责相符、重拳惩治或
许更有助于保障公众的安全。

（相关报道见今天本报11版）

宝马车主闯红灯撞死两人怎么治罪

□顾则徐

摘要┃不仅在关于人贩子的强化惩罚
问题上，而且在其他一些引起公愤的犯罪类
型比如贪污贿赂罪方面，公众都有不小比例
的部分要求强化死刑。诚然，这是违背世界
刑罚进步趋势的，但在现实的法律体系和司
法环境当中，死刑难道不是合理的选择之一
吗？

最近，关于人贩子死刑问题形成了一个
舆论争议热点。所谓争议，当然不是就现有

《刑法》而言，《刑法》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
罪本就有专门规定，如果按照规定，自然就
不存在争议。之所以争议，乃是有了超出现
有《刑法》的要求和呼声，这种要求和呼声是
希望对人贩子“一律死刑”，反对方则批评这
种要求和呼声的不理智。

“一律死刑”，就这种说法的话语表面而
言，不光不合理智，而且已经属于笑话，因为
现代刑法哪里有什么“一律死刑”的刑罚罪
名？即使有些比较多判决死刑的罪名，在刑
罚上也会留出不判死刑的余地。双方都恨
不得把对方杀光的打仗，都还要留一个“缴
枪不杀”的余地，何况刑罚？所以，“一律死
刑”的反智倾向实在明显。然而问题不是这
样简单，今年3月份《广州日报》报道称有七
成网友主张判人贩子死刑，6月17日至18日

上午新浪网的民调则显示有八成网友支持
对人贩子“一律死刑”，因此，作为一种现实
的要求和呼声必须给予现实的正视，对其简
单否定同样不是理智的。

为什么人口买卖所激起的民愤空前强
烈？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民愤主要集中在对
婴幼儿和儿童的买卖上。由于刚性的计划
生育政策至今没有放弃，因此，失去孩子并
被他人贩卖，对于遭难家庭的打击前所未有
地沉重，其痛苦程度已经远不是枪毙人贩子
所能抚慰。“一律死刑”诚然不是理智，但却
是合理的情绪，作为情绪完全是应该获得谅
解和同情的。

如果不死抠“一律死刑”的字面，而仅仅
把它理解为强化对人贩子的死刑惩罚主张，
那么，就现有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来说，
这种主张并不是没有理智基础的。

中国反对死刑论者最重要的依据是声
称国外研究已经证明死刑对减少犯罪并没
有多少好处，但是，这种依据却没有解决最
要紧的一个环节，即在中国现有的刑法体
系和司法环境下，死刑是否对犯罪缺乏足
够的威慑力？如果不能解决这一环节，没
有针对中国自身的详尽、实证研究，在中国
反对死刑就主要属于一种彻底的理想主
义，就行动主张而言不过属于坐在酒吧里
的侃侃空谈。

我相信，如果刑罚体系取消无期徒刑并

可以判决有期徒刑500年、100年，或者保存
无期徒刑但有期徒刑可以判决50年、80年，
并且在减刑、假释等方面是公正、严格的，那
么，完全取消死刑或基本取消死刑的威慑
力，就绝对不会亚于死刑。因此，如果能够
这样，死刑就应该完全取消或基本取消。

然而很遗憾，目前中国的刑罚体系只
要不是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即使死缓二年，
经过二年就通常改成了无期徒刑或有期徒
刑 25 年，继续减刑，实际服刑可能只要 25
年或 20 年；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经过
减刑，可能实际服刑只要 13 年；如果数罪
并罚判处有期徒刑最高刑 20 年，实际服刑
可能只要 10 年，而如果只有一罪判处有期
徒刑最高刑 15 年，实际服刑可能只要 7.5
年。不仅如此，保外就医之类假释在司法
实践中又可能提供丰富的想象空间。我不
知道在这种现实状况下，还有什么能够比
死立决更有威慑力？要知道，取消死刑并
不是取消威慑和惩罚，而恰恰是通过强化
对人生、灵魂、心理的威慑、惩罚，以取代对
生命、肉体的消灭。

其实，不仅在关于人贩子的强化惩罚问
题上，而且在其他一些引起公愤的犯罪类型
比如贪污贿赂罪方面，都有不少公众要求强
化死刑。诚然，这是违背世界刑罚进步趋势
的，但在现实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环境当中，
死刑难道不是合理的选择之一吗？

可笑的“一律死刑”下也藏着合理性

□张海英

摘要┃股市中还有多少“李志玲”，这仍
是个疑问，如果不能根除“李志玲”们产生的
土壤，中国股民就难获公平的投资机会。

中国证监会消息：经查，证监会发行监
管部处长李志玲配偶违规买卖股票，根据相
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李志玲作出行政开除
处分。同时，因涉嫌职务犯罪，李志玲已被
移送司法机关。

李志玲丈夫是谁？有关方面尚未披露，
目前公众不得而知。但从相关报道来看“她
丈夫很有钱”，至于她丈夫的财富，多少是合
法所得，多少是违规买卖股票所得，有待信
息披露。从已经披露的有限信息来看，她丈
夫违规买卖股票，应该与李志玲这位“腐内
助”有很大关系。

有一句古话是“朝里有人好做官”。这
话套在李志玲夫妻身上是“朝里有人好炒
股”，为什么这么说？一者，“朝里有人”意味
着李志玲丈夫比其他股民更容易较早获得
政策决策信息，自然容易赚钱，一般不会亏
钱。二者，作为证监会官员的李志玲常与企
业高管打交道，自然有关系有渠道率先获得
企业内幕信息。

目前，李志玲已被行政开除、移送司法
机关，将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但其丈夫究
竟通过哪些方式违规买卖股票，非法获得多
少财富，会受到何种惩罚，还需要有关方面
深入调查、严肃处理之后公布详情。

近年来，股市涉及官员腐败的案例不
少，例如，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中山公用
案”、南京市原经委主任刘宝春“高淳陶瓷
案”、浙江温岭市政府办公室原主任陈维立

“大举买入案”等，这些案例表明，不少官员
曾利用自己获得的内幕信息非法获益。

内幕交易在中国股市饱受诟病，但这个
问题一直未杜绝，例如在有些重大政策信息
公布之前，股市中往往会出现异动；有些个
股重大利好公布之前，股价往往会提前飙
升。但监管部门大多并未将这些现象纳入
内幕交易的查处范畴。股市中还有多少“李
志玲”，这仍是个疑问，如果不能根除“李志
玲”们产生的土壤，中国股民就难获公平的
投资机会。

股市中
还有多少“李志玲”

近期，广东惠东县一科级干部
负债 10 多亿元携家族十几人“失
联”。据初步调查，涉及债务人 82
人，债务总额超过14亿元。

新华社发

“夺财”而逃

□刘鹏

6 月 19 日晚上 10 时许，在广州市街头
一名环卫工怀疑高温下工作过度劳累引致
高烧，卧倒在广州大道中冰花酒店附近一
个花基上。120救护车到场后，他却因为担
心医疗费用单位“不认账”而拒绝上车。在
几分钟的过程中，工友、路人、治安员热心
劝说，医护人员更反复安慰“没关系，钱的
事情不用担心”，体力不支的环卫工人终于
被送到救护车上就医。

已经高烧病倒，体力严重不支，这个时
候，却在担心医药费问题，并因此而拒绝接
受救治，这样的场景令人心酸。

环卫工拒绝接受救护车救治，担心的显
然是无钱支付医药费、救护费等。一方面，
他们自己收入低，缺乏支付能力，另一方
面，他们对于自身权益的保障，显然充满着
担心。按道理来说，环卫工人劳累过度，病
倒在工作岗位上，单位自然是有责任也有
义务救治的。但遗憾的是，环卫工和工友，
联系了单位领导，但“他就不来，他就想甩
责任”，联系此前甘肃一些地方让环卫工签

“生死状”等事情，我们不难看到，一些环卫
部门，对环卫工的相关劳动权益，明显是冷
漠的。

环卫工担心医药费拒绝急救，这背后的
种种无奈与心酸，再次提醒我们：关心与关
爱环卫工，提升其工作待遇、改善其工作环
境等，一些地方别总是嘴上说说，还是请拿
出实在的政策和措施来吧。

病倒环卫工拒急救
令人心酸


